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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波 画

    “银发离婚好聚好散”“遗嘱形

式有所增加”“意定监护老有所依”
“对高利贷勇敢说不……”近日，静

安区共和新路街道齐力公益“银发
盾牌”项目组，邀请静安区法院涉

老审判团队庭长杨柳、青年法官白
云等，在社区邻里中心举办线上线

下《民法典》宣讲会，以“案”说

“典”，以案说法，受到广大老年居民
的欢迎。

针对社区工作情况和居民对法
律知识的需求，白云法官结合涉老

审判案例，选取了与居民切身利益

相关的《民法典》条文，通过法条释
明、以案释法的方式，详细讲解老年

夫妻婚姻、遗嘱形式、意定监护、法
定继承、竞技运动风险和隐私肖像

权保护等内容，让社区居民学懂弄
通《民法典》。

为检验宣讲效果，白云还采取

互动方式，结合案例提出问题请大
家回答，帮助大家加深对《民法

典》的认识和理解。“法官上门来
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指导我们依

法维权，化解我们的纠纷，听得

懂，用得上，这样的讲座太好了。”
75岁的唐家沙居民区独居老人李

阿姨说。
活动现场，还播放了发生在社

区的一个诈骗鲜活案例专题片，提
醒老年朋友防诈骗的警钟要长鸣。

现场发放了“老年生活有法可依”、

《民法典》社区普法读本、“消费实
用攻略”等普法资料。法官还向社

区老人赠送了《2019年度涉老民事
案件审判白皮书》法律宣传读本等

资料。

“法官通过以典释法、以案释
法的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

《民法典》中与社区治理、居民生活
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进行解读，效

果很好。接下来，我们将以此次宣
传活动为契机，积极组织社区居民

和老年人学习宣传好《民法典》，教

育引导广大居民群众尊法用法懂
法守法。”共和新路街道洛平居民

区老龄干部夏越高表示。
据介绍，“银发盾牌”项目自去

年 10月以来，先后举办了 8次《民

法典》讲座、志愿者培训、大型法律
宣传等活动，大力宣扬《民法典》。

今年以来，“银发盾牌”项目组
还主动延伸为老维权服务内涵，为

广大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法治
宣传、纠纷调解、遗嘱订立指导、普

法宣传活动、个案帮扶等服务，助

力推进社区多元化矛盾纠纷的源
头治理。

通讯员 章成光
本报记者 江跃中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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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补偿分配不均，兄弟反目

迁荩动产房

事荩家姻婚

银发离婚如何好聚好散？

盗了车牌又肇事
一时糊涂铸大错

    毛先生居住的公房被征收

了。弟弟毛二和毛三两家六人
在协商分配不成后一纸诉状把

毛先生一家告上法院。但最终
原告的诉讼请求被法院全部驳

回，征收补偿利益全部归属于

被告毛先生一家三口所有。
毛先生和毛二、毛三为同

胞三兄弟。其父母在上海有一
套承租公房（以下简称系争房

屋），承租人为老父亲。毛先生
兄弟三人均在系争房屋出生长

大。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毛先生
作为上海知青去了江西插队落

户，后在江西和王女士结婚，

1978年生有一子小毛。1989年

4月，小毛落实知青子女回城

政策，户口从江西迁入上海系

争房屋。2001年 1月，毛先生

和王女士的户口也从江西迁入

上海系争房屋内，之后毛先生
一家三口入住系争房屋，2014

年底小毛在本市他处购买商品
房后，毛先生一家三口搬出系

争房屋。2000年前后父母亲先
后因病去世，之后系争房屋承

租人一直没有变更。上世纪八

十年代初，毛二和毛三相继结
婚后搬出系争房屋。1982年 5

月，毛二婚后在其工作单位分

得了一套公房。1992年毛二的

福利房屋被动迁，毛二一家三
口分得了两套动迁安置房。毛

三婚后于 1983年 2月在其本

人工作单位分得一套小公房。

1991年 3月，毛三将该套小公

房通过套配获得了一套两居室

的公房，公房套配的原始配受
人为毛三一家三口。2006年 3

月，毛二、毛三两家六人的户口
迁入系争房屋。2015年系争房

屋被毛先生出租，所得房租三

兄弟按照各三分之一份额分
享，直到房屋被征收。

2020 年 3 月系争房屋所

在地块被纳入征收范围。同年

5月 8日，毛先生作为指定的

签约代表和征收单位签了房
屋征收补偿协议，拟获得房屋

征收补偿款共计 545万余元。
征收时系争房屋登记有兄弟

三户共计 9人户口。在协商征
收补偿款的分配时，毛二和毛

三坚持三家均分。毛二、毛三

认为系争房屋是父母所遗留，
征收前系争房屋无人居住，房

屋的租金也由三兄弟分享，说
明毛先生以实际行动认可了

其他两家人对房屋的居住权。

突然收到法院的传票，毛先生
才感到似乎有了大麻烦。

毛先生找到了我们咨询。

我们给他梳理分析案情，认为
原告均应被排除公房同住人

地位，系争房屋征收补偿款均
应归属于被告毛先生一家三

口所有。首先，毛先生一家三

口应被认定为公房同住人。其
一家人户口是基于回沪政策
从外地迁入系争房屋，且户口

迁入后在系争房屋实际居住，

上海他处没有享受过公房福
利。小毛所购买的商品房并非

福利房，不影响其公房同住人
地位。其次，六原告并非房屋

同住人，无权分得征收补偿利

益。原告两家均享受过公房福
利，且自两家六人的户口最后

一次迁入系争房屋后没有实
际居住，为空挂户口性质。虽

然房屋原为毛氏兄弟的父母
所遗留，但系争房屋为公房，

不能参照遗产分配。

至于毛先生让渡房屋的
租金给原告，是毛先生基于

原告户口在册和房屋来源的
考虑，自愿让渡部分房屋租

金利益，这并不当然等同于
毛先生认可原告对房屋的居

住权。

后毛先生委托我们代理
应诉维权。案件的走向和判

决结果符合我们之前的分析
和判断。在被告毛先生坚持

不调解的情况下，法院认定
原告六人并非系争房屋同住

人，无权分得征收补偿利益，

判决系争房屋全部征收补偿
利益均归属于被告毛先生一

家所有。
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
（23101201010282341）

韩迎春律师
（执业证号

13101200711142563）

每周六、周日（下午1时到
下午6时）为固定接待免费咨询

时间， 其他时间当面咨询需提
前预约

电话：4009204546

地址： 普陀区常德路1211

号宝华大厦1606? （轨交7号
线、13号线长寿路站，6号口出

来即到）

    在夫妻关系期间，由于种种原因

对外欠下巨额债务，夫妻一方出于各
种考虑，希望能逃避债务或是不影响

到另一方及子女的生活，会将债务揽
在自己名下，从而实现避免夫妻共同

承担债务的目的。这其中，尤以夫妻双
方协议离婚或虚假诉讼离婚为主，夫

妻双方将全部财产转移到一方名下，

欠债一方选择净身出户，并将全部债
务归到自己身上，采取法律上切割的

办法，让另一方在离婚后能彻底远离
负债。这种方法，管用吗？

最近就代理过一个类似的案件。
陈女士学历不高，但性格外向，中专毕

业后就一直在社会上做生意。后来嫁
给一个在事业单位上班的本地人，丈

夫工作稳定，性格稳重，日常也很少应
酬，每天工作之余就把心思都放在家

庭上，孩子的生活学习都是丈夫在照
顾。前几年，陈女士与别人合伙开了一

家美容院，表面看起来生意红火，但是
其实日常开销和宣传、推广等花费巨

大，年底公司账面上却没落下多少结

余。后来，由于和合伙人之间关系处理
得不好，双方无法再合作下去，陈女士

便给对方一笔钱，把美容店独自接了

下来。这样又折腾了两年，美容店生意
持续下滑，直到后来不得已关门倒闭。
这一场生意下来，陈女士累计亏损近

160万元，其中不仅有自己的积蓄，还
有向亲友及银行、网贷的借款。按照陈女

士的性格，平常在丈夫面前是报喜不报
忧。丈夫虽隐约感觉妻子生意出了问题，

但也没有多问。去年，陈女士向丈夫交了
底，双方商量为了不影响家庭生活，共同

去民政局协商登记离婚，名下房子归丈夫
所有，儿子也归丈夫抚养，陈女士自己净

身出户，名下债务由其自己承担。由于没

有其他住房，陈女士离婚后仍暂时住在丈

夫家里，二人于是过着离婚不离家的

日子。
今年，陈女士陆续收到亲友、银行

等借款人的起诉，其中也将陈女士的
丈夫列为共同被告，要求夫妻二人共

同偿还借款及利息。法院审理时发现，
陈女士早于几年前就与丈夫离婚，离

婚协议明确约定：夫妻名下只有一套

房屋归丈夫与孩子所有，陈女士所欠
债务与丈夫无关，由陈女士一人承担。

诉讼中，陈女士和丈夫都表示，案件中
所涉及的债务均系陈女士自己一人所

借，丈夫毫不知情，应该属于陈女士个
人债务，由陈女士自己一人承担。但原

告代理律师认为，陈女士应向法院提
交借贷期间其收入支出的银行明细，

用于查明其经营收入用于家庭开销的

情况。最终，经过法庭核实，陈女士在
借贷期间，其名下的银行卡流水显示，

其平常负担了家用电器添置、孩子生
活、教育培训等各项开支，这些支出与

家庭生活消费密切相关，陈女士无法
辩解，由此认定陈女士欠下的债务属

夫妻共同债务。尽管陈女士与丈夫已
离婚，但夫妻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关于

陈女士一人承担债务的约定，不能免
除丈夫的还款责任。法律规定，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任何一方对外欠
的债务，其收益主要用于家庭生活中

的，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夫
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

还；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
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

财产分割问题做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

就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双方共同偿还。
最终，法庭判决陈女士及丈夫共同偿

还原告的债务利息，判决生效后，法院也

查封了陈女士丈夫名下的房产。陈女士夫

妻的行为最终无法得到法律承认。
宋博律师

（执业证号 13101200910483700）

咨询电话：021-61439858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勇 记者

袁玮）新买的摩托车没有牌照，便盗
窃他人车牌使用，没想到 2天后造

成一起交通事故，为避免处罚选择
驾车逃逸……回想起这一连串的操

作，拘留所里的徐某追悔莫及。
近日，家住田林东路的王先生

接到徐汇公安分局交警支队电话

称：3月 4日凌晨，他的摩托车在复
兴西路造成一起交通事故，请他来

配合调查。次日，在交警支队，严敏
警官接待了王先生，告知其在 4日

凌晨驾驶摩托车与一电动自行车剐

蹭，导致对方受伤。面对严警官的询

问，王先生坚决否认。但是，当他看
到视频监控中真是自己的车牌后一

时语塞，随即奔到自己的车旁，猛然

发现车尾处的车牌已不见踪影……

严警官分析认为，可能是有人盗取

了王先生的车牌，并表示会将情况
调查清楚，还王先生清白。
王先生随即前往田林新村派出

所报案。由于无法明确车牌被盗的

时间、地点，办案民警吴融皓和同事
们只能对王先生居住的小区、工作

单位和日常驾驶线路进行海量排

查。在交警支队的密切配合下，功夫

不负有心人，民警发现与王先生同
住一小区的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于 3月 22日将徐某抓获。
到案后，徐某如实交代违法事

实。3月初，徐某在小区注意到王先
生的摩托车，想到自己的摩托车因

没有牌照，就趁四下无人徒手拗下

牌照，装到了自己的摩托车上。但没
有想到 3月 4日凌晨，当他驾驶摩
托车途经复兴西路永福路时，因为

赶时间，在转弯过程中不慎将一旁
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带倒。撞车后徐

某立即下车扶起了对方，但一想到
自己没有摩托车驾驶证，车牌也是

盗来的，就匆匆离开了现场。现在得
知对方被诊断为轻微脑震荡后，徐

某更是追悔莫及。目前，警方已对徐

某处以行政拘留。

以“案”说“典”，法官进社区护航老年人幸福晚年


